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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命成長系列靈命成長系列靈命成長系列靈命成長系列((((十十十十））））感受赦罪的溫暖感受赦罪的溫暖感受赦罪的溫暖感受赦罪的溫暖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5 年 8 月 23 日                                            楊惇皓傳道楊惇皓傳道楊惇皓傳道楊惇皓傳道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希伯來書第十章 1--27 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自古以來，我們人深受罪的影響及捆綁，卻無法處理自己罪的問題，以至於我們不

斷在罪與罪疚感之間擺盪。我們的罪大大得罪了神，嚴重到一個地步是我們的「身心靈」

走向死亡，並且神的定罪與審判在等待著我們，這樣的生命有沒有出路呢?讓我們看看今

天的信息。 

【【【【名詞定義名詞定義名詞定義名詞定義】】】】    

為了討論方便，我在這邊先定義一下甚麼是「罪疚感」，因為每個人對於罪疚感在

心中的定位及範圍不太一樣，所以我要先說我所謂的罪疚感是甚麼。 

有人說「罪疚感」對人的成長有分好壞兩種效果。但今天的信息中，我將重新定義，

把負面影響、自我定罪、厭惡自己的想法或感受歸在「罪疚感」範疇；把按著神的意思

反省自己、帶來悔改的部份稱為「敬虔的憂愁」(好相對於經文中「世俗的憂愁」)，我

不歸類在自我否定的那種「罪疚感」的範疇中。以下討論都將依此定義為準。 

若還聽不懂沒關係，待會你就會越來越清楚了。我想問大家兩個問題： 

Q1: 你覺得我們人會不會有罪疚感? 通常何時會有罪疚感? 

Q2: 你覺得我們需不需要有罪疚感?  

許多的人在第二個問題上抱持不同的看法，絕大多數的人包括心理學家，他們所持

的態度是贊成的，他們認為人很自然會有罪疚感，而且人也需要有罪疚感，才不會讓我

們胡作非為。但當然也有人持反對的看法，我們的確很容易有罪疚感，但人不需要有罪

疚感來幫助我們成長。在我回答到底正反意見誰比較對之前，我們需要來思考幾個問題： 

1. 罪疚感的起因 

2. 靈命成長過程如何解決罪疚感的問題 

3. 一些處理罪疚感的錯誤觀念及有效的做法 

【【【【本論本論本論本論】】】】    

一一一一、、、、    罪疚感的來源及解決之道罪疚感的來源及解決之道罪疚感的來源及解決之道罪疚感的來源及解決之道    

1111. . . . 罪疚感的來源罪疚感的來源罪疚感的來源罪疚感的來源：：：：    

 創世記第二章記載，人在墮落前本來都不需要去想自己是好是壞，只要開心的活著

就好了，直到吃了上帝說不能吃的果子、得罪神之後，他們才發現彼此沒有穿衣服，開

始感到羞恥，並且他們躲了起來，因為他們害怕上帝、他們有罪疚感。因此罪疚感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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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就是與神隔絕的狀態所帶來的自我感受，與神隔絕就是與創造生命的主隔絕，其結

果就是靈命上的死。羅馬書四章 15 節說，「律法是惹動憤怒的，哪裡沒有律法，哪裡就

沒有過犯。」所以律法帶來兩件事：犯錯後的罪疚感和神的憤怒。然而律法永遠存在，那

麼人如何處理罪疚感呢？ 

2. 2. 2. 2. 罪疚罪疚罪疚罪疚感的解決之道感的解決之道感的解決之道感的解決之道：：：：        

 今天的經文說到，耶穌還沒來之前，人犯罪後靠著獻祭來得著神的赦免，但這個赦

免是不是永遠有效，不是，因為如果一次獻祭就永遠有效的話，就不用每年要獻好幾次

了，而且如果永遠有效，那麼人良心一次被洗淨應該就永遠不會有罪疚感了。但後面經

文說，耶穌說上帝你其實不喜歡他們的獻祭，因為那些只是消極的做法，只是表面上透

過儀式得著潔淨與赦免，其實他們的內心並沒有真正得潔淨。但沒辦法，因為耶穌還沒

有來，那個時代的人最多只能做到這樣。因此耶穌說，「我來是要照祢的旨意行」，可見

耶穌是除去在先的，為要立定在後的。 

 第 10-14節，基督一次獻上就完成了永遠的救贖，，叫那得以成聖的人永遠完全。第

17 節，我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愆和他們的過犯，這些罪過既已赦免就不用再為罪獻祭、求

赦免了。也就是說，神一次的赦免就永遠的赦免了，神不再記念，也不再定罪，在耶穌

來之後，有機會讀到這段經文的信徒，都可以知道一件事，就是以後我們在做認罪禱告

的時候，或許我們也可以從習慣說：「主啊，求你赦免我！」改成說「主啊，謝謝你赦免

了我！」(兩者皆合乎聖經)因為神早就不再記念你的罪愆和過犯了。你的認罪禱告應該是

感謝主，一直以來預備的赦罪恩典，不用一直求主赦免，你要清楚而堅定的知道神已經

赦免。所以我們不需要自己罪疚感作祟，一直耿耿於懷的想求主赦免我們，我們需要的

其實就是感謝主的赦罪恩典就可以了，然後在恩典中努力去把犯錯的行為改過來。 

 我知道你們聽了我這麼說，一定還會有點半信半疑覺得，哪有這麼好康的事情，那

犯錯的人不就可以一直犯錯。這也就是希伯來書的作者為什麼會在說了這段話之後緊接

著說，不要懷疑！我們來看 19~23 節，所以我們要存著充足的信心來到神面前，因為那

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接著又說，第 26-27 節，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我們的主不容許有

人故意踐踏這個赦罪的恩典，否則將來還是有審判等著他。 

 約翰福音三章 17-20 節，信他的不被定罪，因此剛剛前面講的那些永遠有效的赦罪

恩典只適用於基督徒身上，因為基督徒相信耶穌是他們生命的救主。然而不願意相信耶

穌的人，罪已經被定了。為什麼？如果我們當中有還沒有信耶穌的先不要生氣，聽我說

下去。 

 為什麼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祂說因為他們不信耶穌的名。這不是像現在最恐怖的

ISIS 伊斯蘭國一樣，不改信伊斯蘭教就把你殺掉。經文說定罪的原因很簡單，耶穌是光，

光來到世界上，卻有許多作惡的人不願意接受光，所以當是非對錯很清楚的情況下，神

只好定你的罪，因為這生命之光要幫助你，你卻硬著心要拒絕祂。不過如果你還沒有相

信耶穌，但你正願意繼續認識祂，沒有硬著心排斥祂，我想你應該不至於在被定罪的範

圍內。 

 上帝對於「永遠的赦罪及不再定罪」的決定有多麼的堅定呢？我們可以從其他經文

更多的知道。羅八 1「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33-34 節也說「誰能控

告神所揀選的人呢？有神稱他們為義了。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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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從死裡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因此靠著基督我們就與上帝恢復關係，

靠著基督來復合。隔絕等於有罪，復合等於無罪，所以從「與神恢復關係」的這個角度

來說，「有罪的基督徒」是個矛盾的說法。 

 當然「罪」就是「罪」，基督徒得罪了神就是犯了個罪，因著真理及律法因此我們會

知罪，但神說他不定我們的罪。因為耶穌來不是要定罪，乃是要救贖。所以看到耶穌不

用怕，乃是要說耶穌救我! 我們犯了罪，也知罪、認罪，那麼既然聖經明明的說，神不

再定罪，那麼為什麼我們還是覺得自己有罪呢？ 

 

二二二二、、、、    自己的感覺在作祟自己的感覺在作祟自己的感覺在作祟自己的感覺在作祟    

ＥＸ：ＥＸ：ＥＸ：ＥＸ：在家裡，姐妹常常喜歡問先生說，你愛不愛我，先生跟他保證一百次、一千次，

說我很愛你，太太還是好像不相信一樣的，每天還是要在問一下，好像沒有安全感似的。 

ＥＸ：ＥＸ：ＥＸ：ＥＸ：在群體中也總有一些人，常常會說，我這樣好糟、好丟臉喔，我甚麼都不會、連

累你們、害你們甚麼都得不到，你看我好笨喔，我想你們一定很不喜歡我!身邊的朋友其

實都會跟他說，不會啦!你想太多了，我們真的不會這樣想啊，你這樣又沒甚麼，你沒有

不好啊～之類的話，可是這樣講通常結果有沒有用？或多或少啦，但是常常都沒有完全

有效。 

 從這些例子裡面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這些人他心中所相信的「基準點」不是旁邊的

人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或者是如何看待他們，相反的他所相信的是「自己的感覺」。也

就是那位妻子不管先生非常愛她的事實，她只因為自己的感覺沒有安全感，所以她必須

不斷的問她的先生同一個問題。同樣第二個例子裡，這位朋友可能自我形象太差，因此

他總覺得別人不喜歡他，嫌他累贅麻煩拖累大家，但事實上可能完全不是如此，甚至可

能是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愛他，很希望他不要那麼自卑。 

 我們跟神的關係也常常是如此，即使神明明白白的說，祂不定我們的罪，然而我們

信了主，又犯罪後，我們的心卻常常自己給自己定好大的罪，產生極大的罪疚感，以至

於我們無法相信神不定我們的罪。 

 除了自我感覺可能會欺騙我們，使我們誤會真相之外，「錯誤的標準」也會使人產生

不必要的罪疚感。人會有罪疚感是因為犯罪，可是很多時候所犯的罪並不是神所訂的標

準，而是來自於不同文化或不同家庭所造成的內在標準。 

ＥＸ：ＥＸ：ＥＸ：ＥＸ：華人文化以前會說，「父母在、不遠遊。」因此上一代很多人就會覺得自己離家太

遠、太久就是不孝，就會產生罪疚感，因此喪失了很多旅遊或就業的機會。然而聖經卻

鼓勵人要和父母保持適度距離，好培養出獨立自主與健全的人格和能力。 

ＥＸ：ＥＸ：ＥＸ：ＥＸ：有些家庭會說，要出門吃飯或去玩就大家一起出門，不准有人當獨行俠、不合群；

有些家庭則允許每個人有自己的選擇和生活節奏，是可以拒絕不去的。因此在不同家庭

長大的人，有人很害怕自己成為一個不合群的人，很怕自己跟別人不一樣，無法拒絕別

人的邀請或要求，也有人在原生家庭的訓練下，已經習慣當一個有主見的人，因此對於

拒絕別人他一點問題都沒有。不同的原生家庭養成出來的孩子會有不同的罪疚感的標準。

而我們常常把這些標準帶到基督信仰當中，以為這也是上帝的標準。 

ＥＸ：ＥＸ：ＥＸ：ＥＸ：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我們常常會聽到基督徒說：聖靈提醒我、責備我，在某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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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應該要或應該不要怎麼做，但這當中其實有一個「風險」，就是如果這個人對上帝的心

意或教導其實沒有非常清楚，可能那個提醒的標準不是來自於神的真理，而是來自於自

己從文化或家庭中得到的標準，反射性作用的在提醒、責備他，可是他卻會合理化或投

射式的以為這就是聖靈的提醒。因此究竟一個人的提醒是否來自聖靈，其實要看他被提

醒的內容及標準是否合乎真理，否則那個提醒對上帝而言，我開玩笑的說，上帝會說：「你

想太多了，我可沒這樣提醒你喔！」 

 成為一個基督徒後，我們應該回到上帝的標準中去看自己，重新檢視自己過去的生

命，調整自己裡面所有過去養成的錯誤運作模式及反應，否則我們裡面很多罪疚感都是

不必要且是錯誤的，庸人自擾而已。所以只依罪疚感來作為基督徒生活的標準，其實並

不可靠。那麼應該用甚麼取而代之呢? 

 這裡我必須提出一個名詞叫做「敬虔的憂愁」來跟「罪疚感」做個區別。會這樣區

別是因為保羅在哥林多後書七章 10 節說到「因為依著神的意思憂愁，就生出沒有後悔的

懊悔來。以致得救；但世俗的憂愁是叫人死。」一種「依著神的意思憂愁，進而帶出後續

悔改行為」的心態，我們把它稱之為「敬虔的憂愁」，好跟「世俗的憂愁」對比，這種憂

愁能使我們得救，然而「世俗的憂愁」卻叫我們死，叫我們感覺不到自己已經蒙了赦免。 

 因此當我們聽到聖靈使我們知罪的時候，最適當的反應並不是馬上產生自我否認、

自我定罪的罪疚感，而是產生敬虔的憂愁才對，因為敬虔的憂愁是出於愛。如果我們的

內心既惱怒又定罪，那就是世俗的憂愁（大致等同於我們今天說的罪疚感），那不是出於

愛，也無法帶來長久改變與悔改。 

 為什麼？因為罪疚感的焦點在「我」。想到的都是我有多壞，而不是我做了甚麼傷害

到別人的事。我心中若出現罪疚感，我就會轉而去關心如何使自己的心情好轉，而不是

去關心那個問題本身所帶出的破壞力，也不是關心我有哪些做法會傷害到別人。罪疚感

會以自我為中心。敬虔的憂愁則把焦點集中在被冒犯的「對方」。我們若產生敬虔的憂愁

就會以同理心去關懷受自己行為所影響的那個人。這就是為什麼聖經說那些有罪惡感卻

不信主的人仍處於神的震怒底下，而相反的，相信耶穌的人若犯了罪，則會令神擔憂，

而不是招來神的定罪。 

 對於基督徒，聖經沒有提到會有罪疚、神的憤怒或定罪，這些對於基督徒而言都是

毫無作用及影響的。神不但不要我們有自我定罪的罪疚感（世俗的憂愁），反而希望我們

能單單為著得罪祂而產生敬虔的憂愁，因為敬虔的憂愁是以「愛」為中心，以「對方」

為中心的。 

 而且在行為正向改變上，罪疚感一點功效都沒有，反而礙事。這推翻了最前面說到，

很多人認為，人一定要有罪疚感的鞭策與制衡，才不會胡作非為，行為才會變好的說法。

事實上，只有「愛」才會限制我們，「罪疚感」其實只會使罪行更加添，不但不會限制人

不做壞事，反而會讓人更加反叛。如同聖經所說「愛能遮掩一切過錯」、「律法本是外添

的，叫過犯顯多」。 

ＥＸ：ＥＸ：ＥＸ：ＥＸ：一個上癮的人，會因著重蹈覆轍而有罪疚感，然而這個罪疚感迫使他裡面焦慮不

安，到一個地步，又促使他去重蹈覆轍，好從身心焦慮中得到解脫，這幾乎是所有有上

癮情況的人共同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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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罪疚感對於一個人的成長其實沒有任何好處，因為它模糊了真正的焦點，讓人

從應該積極關注問題及解決方法本身，轉而消極的關注了自己裡面的情緒需要與解決之

道，造成一個人不斷的在成癮行為中惡性循環。那怎麼辦呢？其實這樣的人必須意識到

自己的行為得罪了別人、得罪了神，這可以使他從關注自己轉而關注所傷害的對方，從

定罪自己轉成以愛為出發點，想想自己的行為對別人產生了甚麼影響，這才是愛。 

ＥＸ：ＥＸ：ＥＸ：ＥＸ：在「成長神學」一書中有個實際的案例，一位丈夫對妻子隱瞞家裡的財務狀況，

他有一堆帳單付不出來，後來太太發現了，就大發雷霆，並且有很深的被排拒在外及被

背叛的感覺，這下先生的罪疚感就更大了，先生雖然保證不會有下一次，但日後同樣的

劇情卻仍然一再的發生。後來他們去找婚姻諮商，諮商師很有智慧的要先生不要看自己

有多差勁，而是要看自己有多麼的傷妻子的心。他教先生要將心比心、體會妻子的感受

及所面對的生活困境，因為先生沒有說實話，讓生活陷入何等的窘狀，也體會到了妻子

裡面的懼怕，因為這樣調整，先生從此再也不敢說謊，也不再重蹈覆轍。他以前從來沒

有想過這些，因為他只想到自己有多差勁。 

 因此錯誤的罪惡感是不必要的，來自文化的標準的罪疚感是不必要的，神既然不定

罪，所以自我定罪的罪疚感是不必要的，唯有敬虔的憂愁才能帶來生命。所以回答前面

提出的問題，難道合乎上帝標準的「罪疚感」就是必要且是正確的嗎？我想答案你們已

經很清楚了，合乎上帝標準的「敬虔憂愁」才是必要且正確的，若是自我定罪的罪疚感，

就可以直接免去了，因為神已說祂不定罪了，我們不需要自我定罪，更不需要擁抱「罪

疚感」不放。因此我們需要幫助彼此看見問題的重點不在有沒有罪疚感，而在於「罪」

在人生命中帶來的影響及解決之道，這才有意義。 

三三三三、、、、    屬靈團體屬靈團體屬靈團體屬靈團體（（（（教會教會教會教會））））的幫助的幫助的幫助的幫助    

 前面提到成長過程中不健康的互動模式會帶來不健康的信念，以致於造成不必要的

罪疚感。事實上，從外面進來的「罪疚」訊息，會內化在個人的性格特質上，而一個人

只要曾經在一份重要的關係中被否定或被攻擊過，便會落入自我審判論斷之中，然後罪

疚感就會從一個人的內心對自己展開攻擊。 

ＥＸ：ＥＸ：ＥＸ：ＥＸ：有些人連「用愛心說誠實話」之後都會覺得很有罪疚感，覺得自己對不起對方，

覺得自己說得太重、太狠了，嚴重的傷了對方的心，然而，事實卻可能是對方打從心裡

感謝有人能這樣的對他說出實話，並且一點都不覺得被傷害。內疚的人可能是在過去的

關係中，沒有人將誠實視為好行為，所以他做了之後很有罪疚感。 

ＥＸ：ＥＸ：ＥＸ：ＥＸ：有些父母會用情緒綁架自己的孩子，孩子對錯的標準全都看父母的心情而定，或

製造孩子罪疚感。這樣的父母常會對孩子說：「你看，都是你不乖，害媽媽那麼難過、那

麼生氣。」「都是你，害爸爸媽媽吵架。」這樣的孩子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可依循，以至於

無法發展出健全的人格，也因著錯亂的標準而產生錯亂的罪疚感，在將來的人際關係中

作繭自縛。 

 一個成人如果在情感上沒有長大，內心世界還停留在「兒童階段」，他們就會很容易

在潛意識中投射，把別人當成自己的父母，覺得自己比別人還「低下」，因此會為了得到

別人的肯定與讚美，或因為受到別人的論斷，而屈服、順從、委屈自己。他們會一直處

於「內疚」的狀態，並且總是感覺到自己被論斷。要幫助別人走出孩童階段，有一些技

巧需要知道。例如常常給予對方肯定、對他說實話、鼓勵他多為自己著想、鼓勵他要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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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父母……等，同時也要讓他進入一個安全成熟的屬靈團體中，按著聖經所教導的真理

來幫助他。 

 這些錯亂的生命都需要在「新的關係」中才可能內化並培養出新的良心、新的標準。

而感謝主，教會的確常常成功的扮演了這樣的角色，幫助了許多人生命得著成長與改變，

脫離罪疚感的負面成長模式。這也就是為什麼今天的經文後面說，基督徒既然蒙受了這

不再定罪的赦罪恩典，24-25 節「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你們不可停止聚

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常常在

成熟的屬靈團體中，不要停止聚會，能幫助我們的生命更快的成熟、長大成人，進而脫

離軟弱犯罪的模式與網羅中。不過我們也承認，教會中有時候有些人因著自己也不夠成

熟，以至於不但沒有辦法幫助別人邁向成熟、長大成人，反而在幫助別人的過程中，自

己更像是一個控制慾很強的父母，用責備批判的模式，製造對方罪疚感，再次讓受助者

進入更深的內疚與退化當中，這也讓教會成為全世界上最會製造罪疚感的地方，而不是

最會處理罪的地方，這是我們需要檢討與反省的，尤其是熱心的助人者，或那些喜歡對

別人的生命出意見、下指導棋的人，更需要注意。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前面曾經說過，罪疚感就是與愛隔絕，因此它會造成人情緒和靈性上的孤立，造成

了自己與人隔絕、也與神隔絕，要幫助這樣的人，不是製造他更多的罪惡感，因為他早

已經「知罪及認罪」，所以罪疚感不能幫助他，與「愛」連結的生命才能幫助他。 

若你是個相信並願意跟隨耶穌的人，從今以後把控告自己的罪疚感拿掉吧！既然神已經

明明的說，當你接受了祂，祂便不再定你的罪，你何苦自己定罪自己呢！生命成長不需

要罪疚感，只需要敬虔的憂愁。若你還沒決定要相信及跟隨耶穌，我不知道你可以怎麼

處理你的罪，因為耶穌為你成就且預備好的赦罪恩典你暫時享受不到、也體會不到，除

非你願意開始試著接受祂成為你生命的救主，並開始過一個跟隨祂的生命。而也唯有你

認識真理，否則你也無法生出合神標準、敬虔的憂愁來，那麼，面對犯錯，你目前能夠

擁有的大概就是自我否定的罪疚感而已，而那將使你的生命持續活在不斷犯錯及罪疚的

惡性循環中。 

 福音是甚麼？福音就是耶穌來不是要定我們的罪；福音就是在成熟的屬靈群體中，

我們過去錯誤的罪疚模式可以有重新更新的機會；福音就是一個受罪疚感綑綁的人，可

以有機會拋開罪疚感，取而代之用敬虔的憂愁來讓自己逐步修正並進入真正的得勝生命

中。願神祝福我們每一個人真正能得著這份福音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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